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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般規定 

一、 台灣高速鐵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使旅客瞭解其權利義務與乘車注意事

項，爰摘錄本公司「旅客運送實施要點」、鐵路法及相關規章等訂定本須知。 

二、 旅客運送契約，除本公司內部規章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於旅客支付票價並經本公司承

諾運送時成立。 

三、 在高鐵範圍內，未經本公司許可，任何人不得在車上或站區內向旅客或公眾募捐、銷售

物品或從事政治活動。 

四、 高鐵範圍內禁菸，全線車廂及車站內不設吸菸區。 

五、 搭乘列車之旅客，除本公司內部規章或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應購買所搭乘列車之乘車票

並持用乘車。但如旅客違反法令、公共秩序、善良風俗或旅客運送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或本公司因天災事變等不得已事由無法進行運送時，本公司得拒絕運送或解除契約。 

六、 回數票、定期票之購買、使用、變更、掛失等，詳請參閱本公司另訂之「回數票使用須

知」、「定期票使用須知」。 

第二章  乘車票種類及票價 

七、 本公司乘車票種類如下： 

(1) 普通票 

依購買行程可分為對號座或自由座之單程票及去回票；依旅客身分可分為全票及優

待票（包括：敬老票、愛心票及孩童票），各票種適用之身分如下： 

1. 全票：除本公司內部規章或法令另有規定外，年滿十二歲以上之旅客應購買全票。 

2. 敬老票：年滿六十五歲以上，持有身分證或政府核發附有照片、身分證字號及出

生年、月、日等足以證明其身分及年齡之證件者，得購買敬老票。 

3. 愛心票：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國民及其監護人或必要之陪伴者一人，得購買愛心

票，惟二者所搭乘日期、車次、車廂種類及起訖站應相同。 

4. 孩童票：未滿十二歲之兒童，身高滿 115 公分者，得購買孩童票，但身高滿 150
公分之兒童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兒童身高未滿 115 公分、身高滿 115 公分但未滿六歲兒童且經出示身分證件者，

如不需佔座位時免票，但應由已購買全票或成年旅客陪同，且每位旅客攜帶之免

票孩童以二人為限。） 

(2) 團體票 

以搭乘對號座、起訖站及車廂種類相同之同一列車，且人數於十一人（含）以上之

團體旅客為發售對象。 

(3) 回數票 

可供票卡持有人於優惠效期及特定區間內，搭乘一定次數之乘車票，並以「記名」、

「不記名」兩種方式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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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期票 

可供票卡持有人本人於優惠效期內，在指定區間範圍不限次數搭乘之乘車票，一律

採「記名」方式發行。 

八、 高鐵票價於本公司各車站及企業網站（www.thsrc.com.tw）公告後實施。 

(1) 法令規定優待票價者（敬老票、愛心票及孩童票）其票價依全額票價之半價計算。 

(2) 團體票之同團全票人數於十一人（含）以上時，全票身分之旅客得享有團體折扣。 

(3) 各項票價優待或折扣條件，僅可擇一適用不得重複。 

(4) 本公司舉辦優惠折扣活動期間，適用優惠折扣之對象及票價計算，依各該活動公告內

容辦理。 

第三章  訂位及購票 

九、 對號座普通票於乘車日（含）前 28 日開始接受訂位，但遇有不可抗力情事或本公司另有

公告者，不在此限。 

本公司提供之訂位購票通路及各通路當日車次之訂位截止時間如下： 

(1) 企業網站（www.thsrc.com.tw）之線上售票系統、語音訂位專線（4066-0000）及合作

之便利商店：僅受理至列車起站表定發車時間 1 小時前為止。 

(2) 各車站售票窗口、自動售票機：表定開車時刻前三分鐘，停止販售該車次對號座車票。

（前項停止販售時間，如有變更依本公司公告辦理之） 

註：語音訂位專線苗栗地區請撥 4266-0000，台東及金門地區請撥 4666-0000，馬祖地區

及行動電話請撥 02-4066-0000。（以上皆為付費電話，依一般市話及行動電話費率標

準計費） 

一○、 自由座普通票限當日發售且不接受訂位，旅客請逕至車站售票窗口、自動售票機購票。

記名回數票及定期票請先至車站服務台填寫「記名卡申購單」或至企業網站下載填寫申

購表單後，再至車站售票窗口購票；非記名回數票請逕至車站售票窗口購票。 

一一、透過語音訂位專線、本公司企業網站之線上售票系統或本公司合作之便利商店訂位，每

筆以十張乘車票為限（去回票以二張計），取得訂位代號後，可以下列方式進行付款，

完成付款後請至車站售票窗口、自動售票機或本公司合作之便利商店取票： 
註：便利商店取票需依便利商店規定另外支付手續費，手續費以每張車票 10 元為上限。 

(1) 在本公司企業網站之線上售票系統上以信用卡線上付款。 

(2) 至車站售票窗口或自動售票機以現金、信用卡或金融卡付款。 

(3) 至本公司合作之便利商店以便利商店受理之方式付款並取票。 

一二、旅客訂位後未在下列期限內完成付款者，本公司將逕行取消該訂位紀錄後開放給其他旅

客訂購，以維護其他旅客搭乘權益： 

(1) 以本公司合作之便利商店訂位者，應於取得繳費單後之 10 分鐘內至該便利商店櫃檯

完成付款及取票。 

(2) 以語音訂位專線或本公司企業網站之線上售票系統訂購當日乘車票者，應於列車起站

表定發車時間 30 分鐘前完成付款；訂購非當日乘車票者，應於訂位當日起算三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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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但訂位日距預定乘車日三日內者，最遲應於預定乘車日前一日完成付款。 

一三、 團體票於乘車日（含）前四星期開始接受訂位，但遇有不可抗力情事或本公司另有公告

者，不在此限。請團體代表人依本公司相關規定提出申請後，由票務單位或車站售票窗

口視運輸狀況辦理。 

一四、 購買敬老票、愛心票者，依法需登錄旅客資料，無法於自動售票機發售，如需購買此二

種車票旅客，請持優待身分證明文件至車站售票窗口或本公司合作之便利商店購票或取

票；每列車第七節（標準車廂）設有四席方便輪椅旅客使用之無障礙座位，訂位購票請

洽本公司各車站售票窗口或客服專線 4066-3000。 
註：客服專線苗栗地區請撥 4266-3000，台東及金門地區請撥 4666-3000，馬祖地區及行

動電話請撥 02-4066-3000。（以上皆為付費電話，依一般市話及行動電話費率標準計費） 

一五、 購買或辦理乘車票退票時，旅客得要求發給「購（退）票證明單」，並以一次為限。除

回數票及定期票外，已開立「購（退）票證明單」之乘車票面將作註記，後續如辦理該

乘車票之變更或退票時，應繳回原「購（退）票證明單」。 

第四章  乘車票使用規定及異常處理 

一六、旅客乘車注意事項： 

(1) 旅客應依所購車票之乘車時間、區間、車廂種類乘車。每一購票旅客限依票載資訊使

用一對號座或自由座車廂座位，免票孩童及隨身攜帶物品不得佔位。 

(2) 對號座乘車票限票載指定之日期及車次有效；自由座乘車票限票載指定日期有效，但

不保證有座。 

(3) 持用愛心票之旅客應攜帶身心障礙手冊；持用敬老票、記名乘車票之旅客，或身高滿

150 公分但未滿十二歲持用孩童票之旅客，以及身高滿 115 公分但未滿六歲且不佔座

位之免票孩童，搭乘時應攜帶政府核發附有相片、身分證字號及出生年、月、日等，

可清晰辨識且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作查驗使用。 

(4) 旅客將乘車票提交查驗進入付費區後，除相關法令或本公司「旅客運送實施要點」另

有規定者外，不得辦理退票。旅客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而於中途站開始或停止旅行

時，其未乘區間之票價不予退還。 

(5) 持自由座乘車票旅客應於指定車廂內找尋空位搭乘；如發現欲搭乘班次之自由座車廂

較滿而可能無座位時，可選擇改搭下一班次，或扶握椅背上之扶手暫時站立於自由座

車廂內，並視其他旅客之下車情形找尋空位，或補足對號座及自由座之票價差額後，

至對號座車廂找尋空位搭乘（但如所乘坐之座位於持有該對號座車票之旅客要求乘坐

時，則須另尋空位搭乘）。 
註：每節自由座車廂兩側入口處附近各設置有 5 個「博愛座」座位，請禮讓年長者、

婦孺與行動不便的旅客優先入座。 

(6) 持自由座普通票之旅客於乘車票記載起訖區間內之任何停車站中途下車，經本公司人

員處理者，得於乘車票有效期間內繼續行程，惟自起站進入付費區開始至到達訖站離

開付費區之時間不得超過三小時三十分鐘。 

一七、 旅客取票後如需變更行程，除持用回數票、定期票者不受理變更外，應持票向車站售票

窗口申請辦理。變更行程一次，免收手續費，票價多退少補。變更後如需再次變更者，

依退票重購辦理。相關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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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號座普通票最遲應於指定車次開車時間三十分鐘前，自由座普通票最遲應於票載指

定日期各車站售票窗口營業時間結束前辦理。 

(2) 團體票最遲應於出發日一日前辦理，申請變更時應以團體為單位，攜帶該筆訂位紀錄

之全數車票至車站售票窗口辦理，乘車當日需變更行程者依退票重購處理。 

一八、 旅客取票後如需退票，除車票另有記載外，應持票向車站售票窗口辦理，相關規定如下：  

(1) 於實收票價扣除每張二十元之手續費後，持用回數票者應再扣除已搭乘次數之自由座

全額票價，持用定期票者應再扣除已經過日數乘以自由座全額票價兩倍金額後，退還

餘額。（不敷扣除者不予退費） 

(2) 購票時因轉帳、取票等產生之手續費用恕不退還。 

(3) 以乘車票兌換券換購之乘車票退票時，不得要求退還兌換券。 

(4) 對號座普通票最遲應於乘車票載所指定列車出發時間之三十分鐘前，自由座普通票最

遲應於票載指定日期各車站售票窗口營業時間結束前辦理，逾時不予受理。 

(5) 團體票最遲應於指定日期及車次之列車開車前二小時前辦理，旅客應攜帶該筆訂位紀

錄之全數乘車票至車站售票窗口辦理。如因退票後致不適用團體票折扣時，應同時收

回團體票折扣。 

(6) 回數票最遲應於效期截止日起二年內至車站售票窗口辦理，逾期不予受理，如為記名

回數票者，限由記名持有人攜帶本人證件辦理。 

(7) 定期票最遲應於優惠效期內，由記名持有人本人辦理，逾期不予受理。 

一九、 乘車中途因傷病停止旅行之旅客，除持用定期票者外，其車票經本公司人員註記後，可

至售票窗口辦理退票，退票金額為實收票價扣除已乘區間應付票價後退還餘額，免收手

續費。 

二○、 因故運行中斷，受影響之旅客，除持用定期票者外，得於當日起算一年內，至車站辦理

退還實收票價，免收手續費，但如列車運行中斷連續停駛五日以上時，回數票及定期票

得依停駛日數展延有效期限。中途中止旅行者，得就下列方式擇一請求本公司處理，但

有緊急情事者，依本公司規定辦理： 

(1) 免費送回原起程站。 

(2) 改乘本公司提供之接駁運具至最近鐵路或公路客運車站。 

二一、 列車晚點時，已購票並受列車晚點影響之旅客，得選擇搭乘原班次列車到達訖站，或依

下列規定，擇一申請處理，並免收手續費： 

(1) 除持用定期票者外，於起站或中途站停止旅行者，退還未乘區間實收票價。 

(2) 自起站或中途站改乘其他列車較低票價車廂時，經本公司人員註記，退還票價差額。 

二二、因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所搭乘之列車於到達訖站之時間，較時刻表原訂時間遲延三十

分鐘以上者，旅客除持用定期票者外，得於當日起算一年之內，憑票向本公司換領乘車

票兌換券或辦理退費，規則如下： 

(1) 遲延三十分鐘以上未滿六十分鐘者，換領與該次搭乘車廂種類相同等級之半價乘車票

兌換券乙張或退還單程實收票價之百分之五十。 

(2) 遲延六十分鐘以上者，換領與該次搭乘車廂種類相同等級之免費乘車票兌換券乙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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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單程實收票價全額。 

前項換領乘車票兌換券或退費之請求，旅客一經行使即不得再行變更。 

旅客換領乘車票兌換券者，得憑券於換領日起一年內，依所載優惠方式免費兌換或購買

乘車票乙張，然不得要求將乘車票兌換券兌換為現金。 

二三、旅客遺失乘車票時，依下列規定辦理： 

(1) 除記名回數票或定期票得依回數票使用須知、定期票使用須知辦理掛失外，本公司不

受理補發或退費。 

(2) 進入付費區後遺失者，依無票乘車處理，驗票人員應在補票收據上註記遺失再購字

樣。旅客尋獲原票時，得憑原票及補票收據至車站辦理補收票價及加收票價之退還。 

第五章  違規乘車及無票處理 

二四、旅客越站乘車者應補購越乘區間乘車票，並得加收越乘區間票價百分之五十。 

二五、 旅客持用與資格或身分不符之優待乘車票，應補繳起訖站間應付票價差額，並得加收票

價差額百分之五十。未攜帶身分證明者視為資格或身分不符。 

二六、旅客自行改乘較高票價車廂或列車者，應補繳改乘區間票價差額，並得加收已乘區間票

價差額百分之五十，自行改乘較低票價車廂或列車者，不退還票價差額。 

二七、旅客無票乘車應補繳起程站至到達站間應付票價，如無正當理由並得加收已乘區間票價

之百分之五十。如旅客不能證明其乘車起程站者，本公司得按列車始發站計收；其搭乘

列車不明時，本公司得按始發站距離旅客下車站最遠之列車計收；其搭乘車廂等級不明

時，本公司得按商務車廂計收。旅客持無效票、非本人之記名乘車票、拒絕查驗或乘車

中途遺失乘車票者，視為無票乘車處理。 

二八、 除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所致者外，旅客持乘車票自旅行開始至旅行完成之時間，不得

超過三小時三十分鐘；到站辦理補票者，補票後於付費區之停留時間不得超過一小時。

違反者，本公司得加收一張全區間商務車廂全額票價。 

第六章  隨身攜帶物品 

二九、 旅客應自行保管隨身攜帶物品，本公司不負保管責任。 

三○、 旅客每人隨身攜帶物品，每件長度不得超過一百五十公分，且長、寬、高之和不得超過

二百二十公分，且總重量不得超過四十公斤。超過前項任一限制者，不得攜帶上車；已

攜帶上車者，本公司得請其於最近停靠站攜帶下車，旅客除持用定期票者外，得在實收

票價內扣除已乘區間應收票價後退還餘額。依規定可攜帶物品需佔座位者，應依旅客搭

乘列車及車廂核收全票之票價金額。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 

(1) 緊急救災時，醫療或救災人員攜帶之醫療或救災器具。 

(2) 旅客隨行使用之輪椅。 

(3) 經由本公司同意之物品。 

註：旅客攜帶之樂器如超過隨身物品尺寸，但其高度、寬度、長度未超過二百公分、四

十公分、七十公分者，可以佔座方式攜帶，並依搭乘車廂購買一張對號座全票票價車票，

未購票者本公司得禁止旅客攜帶上車；攜帶腳踏車搭乘時，腳踏車應收納於攜車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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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高鐵範圍內，不得攜帶動物進入，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在此限。 

(1) 犬、貓或魚蝦類等，裝於長、寬、高尺寸不超過五十五、四十五、三十八公分容器內，

且包裝完固、無糞便、液體漏出之虞，並置放於座位下方空間，不妨礙其他旅客且不

離開容器內部者。 

(2) 執行任務之警犬、導盲犬或專業人員（訓練師）陪同之導盲幼犬。前述犬隻之帶同（陪

同）者，應依法令規定攜帶相關證明文件。 

三二、 危險品或其他經政府或本公司公告，對旅客、鐵路有危害或騷擾之虞之物品等，不得攜

帶上車。 
註：依政府規定禁止攜帶鳥禽類搭乘以防範禽流感；為避免對列車運行產生危害，禁止

攜帶氣球、無煞車之手推車等搭乘。 

三三、 旅客違反前二條規定者，應請旅客退出高鐵範圍，或在最近停靠站攜帶下車，本公司並

得計收起程站至下車站間商務車廂全額票價百分之五十之金額。旅客攜帶危險物品者，

另依鐵路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第八款處罰。 

第七章  遺失物處理 

三四、 旅客在高鐵範圍內遺失物品時，可至本公司旅客服務台填寫「遺失物處理單」或電洽客

服中心人員。 

三五、 旅客在高鐵範圍內拾得之遺失物，得送交警察機關，或交由本公司站務人員或乘務人員

點驗簽收處理（本公司將副收執聯單交拾獲人收執）。 

三六、 旅客認領遺失物時需能證明其為遺失物之所有權人，若認領人非所有權人本人，則應憑

認領人之身分證明及所有權人（或申報遺失人）之委託書，經核對後始得辦理遺失物領

回手續。 

三七、 遺失物保管期限為一年。本公司依法令及相關規定處理遺失物，不負遺失物損害賠償責

任。 

第八章  其他 

三八、 本公司依法為旅客及其攜帶物品投保責任保險。 

三九、 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公司旅客運送實施要點、回數票使用須知、定期票使用須知及車

站相關公告規定辦理。若有疑義時，請逕洽車站旅客服務台或本公司企業網站

（www.thsrc.com.tw）查詢相關規定。其他涉及旅客權益而未及備載之事項，依相關法令、

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原則處理。 


